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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需求
一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
[bookmark: _GoBack]本项目采购预算140 万元人民币，投标报价不得高于预算金额。报价包括但不限于人工、材料、差旅、检测、编制、评审、管理、利润、规费、税金等一切费用。投标人应充分了解该项目的总体情况、各类市场风险以及影响报价的其他要素风险，完成所需全部费用，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。
二、服务地点、服务期限
1.服务地点：徐州市贾汪区采购人指定地点
    2.服务期限：三年
三、主要任务
[bookmark: _Toc66457126]中标人需按照《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“生态岛”试验区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4〕99号）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岛试验区实施计划的通知》（苏环发〔2022〕3号）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岛试验区建设方案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2〕90号）《江苏省“生态岛”试验区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省“生态岛”试验区申报技术指南》的通知（苏环办〔2022〕352号）等生态岛相关文件开展工作。
四、进度要求
1.按照上级既定时间节点，完成贾汪大洞山生态岛试验区中期评估报告编制工作，并报上级部门，通过上级评审；
2.根据项目建设进度及上级时间节点要求，完成终期评估报告编制工作，顺利通过审查验收；
3.根据项目完工进度，完成贾汪大洞山生态岛试验区生物多样性跟踪调查工作，形成技术报告和总结报告。
五、主要成果
1.《贾汪大洞山生态岛试验区中期评估报告》；
2.《贾汪大洞山生态岛试验区终期评估报告》；
3.《贾汪大洞山生态岛试验区生物多样性跟踪调查报告》。
六、其他要求
1.提交的成果报告质量必须符合《省生态环境厅 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“生态岛”试验区考核评估工作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4〕99号）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岛试验区实施计划的通知》（苏环发〔2022〕3号）《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江苏省生态岛试验区建设方案的通知》（苏环办〔2022〕90号）《江苏省“生态岛”试验区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江苏省“生态岛”试验区申报技术指南》的通知（苏环办〔2022〕352号）等生态岛相关文件要求。
2.中标人应派驻2人在采购人长期办公，期限3年，承担相关工作。
3.其他内容详见招标文件第五章《拟签订的合同文本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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